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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7日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了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7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7日9:15一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7日9:15－2026年5月7日15:00。

（二）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260号恒逸·南岸明珠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七）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5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344,203,31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0人。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350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2,344,203,3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股东（以下简

称“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4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9,681,49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1.32%。

（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6年4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344,073,918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5%；
反对121,6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弃权7,8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89,552,098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8%；
反对121,6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
弃权7,8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事项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6年4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344,069,018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3%；
反对125,7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弃权 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89,547,198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5%；
反对125,7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3%；
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6年-2028年）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6年4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344,072,618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
反对121,6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弃权 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89,550,798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5%；
反对121,6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
弃权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四）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6年4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344,072,618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
反对121,6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弃权 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89,550,798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5%；
反对121,6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
弃权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五）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6年4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344,072,618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
反对121,6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弃权 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89,550,798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5%；
反对121,6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
弃权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六）审议通过《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6年4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344,067,918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2%；
反对131,6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弃权 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89,546,098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3%；
反对131,6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
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10%。
（七）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6年4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344,071,818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
反对125,7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89,549,998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3%；
反对125,7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3%；
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6年4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344,086,618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0%；
反对111,9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89,564,798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1%；
反对111,9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
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九）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6年4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344,072,818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
反对125,7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89,550,998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5%；
反对125,7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3%；
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十）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6年4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344,086,618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0%；
反对107,8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89,564,798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1%；
反对107,8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6年4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344,072,118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
反对126,6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89,550,298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3%；
反对126,6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结果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6年4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344,071,918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
反对126,6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89,550,098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3%；
反对126,6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26年商品套期保值业务额度及品种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6年4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344,075,818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6%；
反对111,9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弃权1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89,553,998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3%；
反对111,9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
弃权1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2026年4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暨2025年度董事会决议
及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如下：
14.01《关于向关联人采购商品、原材料的议案》
由于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香港逸天有限公司

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因此，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逸投资”）作为关联方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同意389,540,798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9%；
反对128,2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弃权1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389,540,798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9%；
反对128,2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弃权1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14.02《关于向关联人销售商品、产品的议案》
由于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为恒逸集团的联营企业，浙

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因此，恒逸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恒逸投资作为关联方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同意389,550,298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3%；
反对122,3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
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 389,550,298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3%；
反对 122,3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
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竺艳、孔舒韫；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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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李越伦先生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维通信”或“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及总经理李越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76,912,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5539%（总股本以

公司当前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的股份数量为计算依据，下同）。李越伦先生计划在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合计不超过8,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9937%，减持期间为自减持计划首次披露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6年6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

公司于2026年5月7日收到李越伦先生的《减持计划告知函》，李越伦先生拟以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部分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李越伦

浙江三维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股东身份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及总经理

一致行动人

持股数量（股）

76,912,700
53,426,880

130,339,580

持股比例（%）

9.5539
6.6366

16.1905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相关情况

1、减持原因：个人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含该等股份因公司转增股份相应增加

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在任

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6年6月1日至2026
年8月31日，根据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5、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拟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8,000,000股股份，即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0.9937%；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

述减持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变。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李越伦先生承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如在任期届满

前离职，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

有公司总股本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公司的股份。

截至目前，李越伦先生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三）李越伦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四）其他说明

李越伦先生及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李越伦先生与浙江三维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根据相关规则要求，

二者需要同时遵守“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

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个

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的规定，现浙江三维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承诺将本次 8,000,000股份减持额度由李越伦先生单独使用，并在 2026年 6月 1日至

2026年8月31日不发生减持行为。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李越伦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全部或者部分实施本减持计

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

完成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李越伦先生是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

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公司不存在破发、破净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

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30%的情况。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4、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李越伦先生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

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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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
60

82,214,774
82,214,774

68.5123
68.51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代董事长雷日赣先生主持现场会议，表决方式为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14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石岩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2,197,056
比例（%）

99.9784

反对

票数

15,700
比例（%）

0.0190

弃权

票数

2,018
比例（%）

0.002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2,195,746
比例（%）

99.9768

反对

票数

17,010
比例（%）

0.0206

弃权

票数

2,018
比例（%）

0.002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2,196,246
比例（%）

99.9774

反对

票数

16,510
比例（%）

0.0200

弃权

票数

2,018
比例（%）

0.002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2,199,574
比例（%）

99.9815

反对

票数

15,200
比例（%）

0.018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4,506,319
比例（%）

99.8892

反对

票数

57,937
比例（%）

0.1061

弃权

票数

2,518
比例（%）

0.0047
6、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2,199,074
比例（%）

99.9809

反对

票数

15,200
比例（%）

0.0184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
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 于 未 来 三 年
（2026年-2028年）
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709,339

3,000,084

5,708,839

比例（%）

99.7344

98.0246

99.7257

反对

票数

15,200

57,937

15,200

比例（%）

0.2656

1.8930

0.2655

弃权

票数

0

2,518

500

比例（%）

0.0000

0.0824

0.008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议案4、5、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关联股东李晓雨、青岛多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庞靖对本次股东会会

议的议案5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伟、马龙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88190 证券简称：云路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3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已出裁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

● 涉案金额：本次仲裁案件的本金金额为126,840,000.00元；本次仲裁反请求金额共计

人民币207,083,360.75元

● 仲裁结果：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仲裁反请求；本案本请

求仲裁费人民币 978,475元，由申请人全额承担并已与申请人缴纳的等额仲裁预付金相冲

抵。本案反请求仲裁费人民币1,406,175元，由被申请人全额承担并已与被申请人向仲裁委

员会缴纳的等额仲裁预付金相冲抵。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已针对本事项计提部分减值准备，最终

影响金额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驷轩苑（北京）数字技

术有限公司、驷轩苑（海南）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深圳数行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作为仲裁申请人

于2023年12月对株洲北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北汽公司”）有关采购合同纠纷

事项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株洲北汽公司

返还款项人民币 126,840,000元及支付相关资金占用费用，并支付本案支出的律师费，承担

本案仲裁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公司于2024年2月1日收到《DG20240051号采购合同争

议案仲裁通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华扬

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株洲北汽公司就本案证据提交问题，已分别于2024年3月12日和4月3日向仲裁委提出

延期提交请求，因株洲北汽公司均未按仲裁委指定时间提交证据。仲裁委于2024年5月28
日决定本案于2024年6月21日开庭。在开庭审理当天，仲裁委依流程审理了公司的本请求

并要求双方补充证据，但因株洲北汽公司提交了答辩意见并称庭后有新证据提交，提出仲裁

反请求。公司于2024年7月29日收到了本案代理律师转交的仲裁委发来的《DG20240051号

采购合同争议案本请求变更受理通知及反请求受理通知》及株洲北汽公司提交的《仲裁反请

求申请书》，株洲北汽公司的反请求金额共计 207,083,360.75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7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仲裁事

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二、本次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寄来的〔2026〕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917号

《裁决书》，仲裁庭裁决如下：

1、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

2、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仲裁反请求。

3、本案本请求仲裁费人民币978,475元，由申请人全额承担并已与申请人缴纳的等额仲

裁预付金相冲抵。本案反请求仲裁费人民币1,406,175元，由被申请人全额承担并已与被申

请人向仲裁委员会缴纳的等额仲裁预付金相冲抵。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三、本次仲裁事项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此前，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对本次仲裁事项涉及的其他应收款已计提减值准备 5,
073.60万元。根据本次《裁决书》的结论判断，预计将减少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
979.47万元，最终金额以年审会计师审计报告披露为准。

根据公司聘请的北京初亭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2026〕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917号仲

裁案后续维权路径分析意见》，公司仍存在通过诉讼途径实现上述债权的可能。公司已积极

组织开展相关准备工作，维护公司及全体中小股东利益。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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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25年A股回购方案的进展情况

金风科技（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于2025年4月25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

并经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25年 5月 21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票，本次

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实施期限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回购股

份议案之日不超过12个月。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亿

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本次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3.28元/股（含）。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

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公司于2025年8月9日披露了《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A股股份回购价格

上限的公告》，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将A股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人民币13.28元/股（含）调整为

人民币13.14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自2025年8月15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hkexnews.hk）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截至2026年4月30日，公司尚未回购A股股份。

二、2026年A股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2026年4月2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实施期限自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及2026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

会议审议通过回购股份议案之日不超过12个月。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回购的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39.84元/股（含）。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会及类别股东会议审议。

三、H股回购方案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并经 2025年 6月 26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会及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

议通过。同意公司在有效期内以自有资金回购H股股份，回购股份总数不超过本议案于股东

会及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当日公司已发行H股总数（不包括任何库存股份）的10%。回购

价格不能等于或高于回购日之前5个交易日H股在联交所的平均收市价的105%。公司回购

H股股份将予以注销或持做库存股份。本次回购H股股份的授权有效期将于公司2025年年

度股东会结束之日或公司股东会及类别股东会议通过特别决议案撤销或修改本授权之日的

较早日期届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hkexnews.hk）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6年1月6日首次回购H股股份，截至2026年4月30日，公司累计回购H股股

份的数量为1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4.510港元/股，最

低价为14.500港元/股，成交均价为14.505港元/股，成交总金额（不含交易费用）为145,050港

元。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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